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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第 31次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3年 4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貳、 地  點:本府六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副召集人瑞彥 代 

肆、 出（列）席單位與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趙美琪 

伍、 會議紀錄: 

一、 審議第一案:和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市西區埤子頭

段 373-5、375、375-12等 3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 

(一) 出列席委員意見: 

1. 基地僅東側及西側有臨路，停車場出入口臨遠東街及

友忠路 827巷路口僅 6m，雖符合現範，但若將路口行

穿線劃出來，停車場出入口仍將影響路口動線，建議

考慮是否將停車場出入口移設至東側。 

2. 東側巷道僅 4m，若可藉由退縮到 6m，一方面提供較

完整的消防空間，並提供停車場出入口。 

3. 北側開放空間中，是否設置圍牆？另樹距達 6m以上，

且多為硬鋪面，遮蔭是否足夠？ 

4. 西側開放空間建議與遠東街的人行道做整合設計，甚

至認養，達到景觀及空間設計的整合。 

5. 請補充說明本案容積移轉獎勵 30%及基地建築綜合設

計 20%之公益性(如都市景觀或開放空間等公益性)。 

6. 開挖線位置非常鄰近南側及北側既有建築物，連續壁

施工是否會造成損鄰問題? 

7. 東側道路僅 4米，較難作為停車場出入口，建議認養

興達路 135 巷，對巷道整建維護，以達公益性效果。 

8. 請標示地下層停車空間之車道線，以確保地下 1~3樓

停車空間與車道線不會產生衝突。 

9. 視覺景觀模擬圖除了本案建築物外觀模擬外，結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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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周邊既有建築物實景模擬，避免對周邊環境造成視

覺或景觀影響。 

10. 建築物棟距 3米，從防止火災延燒的角度，棟與棟間

之壁面處理是否有防火考量，棟與棟間是否有陽台設

計?陽台是否會有火災延燒疑慮? 

11. 基地東側道路寬度僅 4米，請說明整體消防救災動線

是否會受 4米通道造成救災動線的影響? 

12. 自然土層建議增植喬木且以群聚效果為宜。 

13. 建議增加基地西南側口袋公園的機能。 

14. 喬木在法令樹距原則上，盡量形成連續綠帶，形塑綠

蔭步道。 

15. 請再說明1樓住戶隱私和開放空間開放性的權衡處理

方式。 

16. 請再檢視照明設計圖示(雕塑照明、座椅 B……照明)

及檢視其數量合理性。 

17. 筆誤部分：剖面 CD、開放空間告示牌標示。 

18. 請補充基地和外部道路的順平說明(短剖面即可)。 

19. 垂直綠化灌木可依面向調整，增其多樣性。 

20. P3-03-01喬木規格應為米徑，非胸徑。 

21. 桂花木(南側)H:300cm 樹冠:250cm，夾在建築中間光

線比較不足，建議大型桂花移大部分至北側開放空間，

成長較能確保(光線無虞)。 

22. 南側線型開放空間建議增加耐陰的喬木如江某、緬梔

等。以群植多樣植栽配置較佳，可暗示停留使用為佳。 

23. 確保西北角人行道缺角是否有可能與本案鋪面完整

施作，使較為完整，西南角人行道連接到道路行穿線，

請跟交通局再次確認位置，做完善之人行動線規劃，

請特別考量行人行走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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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北向開放空間建議青楓與光蠟樹對調，光線較足，對

光蠟樹較為友善。 

25. 北側開放空間建議增加綠化面積，並增加凹性空間

(加座椅區)供使用者可聊天互動之可能。 

26. 3-1空調室外機美化請補充冷媒管路之美化對策。 

27. 四周步道銜接 1、室內 2、車道出入口 3、道路側之高

程及順平設計請補充，並標示無障礙動線。 

28. 車道出入口之警示，設備位置請再檢討。 

29. 一樓住戶之安全維護及開放空間之開放性，請補充。 

30. 消防車操作空間在加強綠化之餘仍請注意其載重。 

(二) 決議事項: 

1. 為留設完整開放空間，提供人行停留點，請增設基地

西南側口袋公園，另考量東側 4米道路無法作為停車

場出入口，請於目前規劃停車場出入口增加安全措施

及呼應對面公園之設計。 

2. 容積移轉公益性部分，請提供連續性開放空間，並加

強公共藝術。 

3. 因 15 米遠東街現況無留設人行步道，請申請單位未

來需配合本府工務處及交通處後續規劃行穿線、人行

步道及車行動線，以加強車道出入口之安全管制。 

4. 本案原則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與會委員意見修

正報告書，送請業務單位確認後再簽報核定。 

 

二、 報告第一案:嘉義市推廣宜居建築執行計畫委託技術服務

案(階段成果報告) 

(一) 出列席委員意見: 

1. 涼適部分提出風廊達到降溫效果，建議可以納入水的

元素，如都市中流動圳溝或溪流等流動水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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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綠建築或設計策略達到環境永續，惟建築開發單

位營建成本提高及消費者購買成本增加，從市場面向，

需考量受益群眾之動機，以利計畫推動。 

3. 宜居建築設計中安全性能的考量則有其必要性，如何

從建築設計手法融入防火、耐震結構之考量，同時從

一般消費者的可負擔之需求立場來整合政策推廣則

不可忽視，才能正視本政策推廣的價值。 

4. 本案係針對宜居建築，但建築往外延伸到遮蔭通廊，

即延伸到建築帶的移動，對於建築物外部的設施物及

停車管理是否應評估納入?以避免建築空間被占用。 

5. 宜居建築延伸成宜居城市空間，交通的元素是居民每

天必須面對的活動，建議納入交通元素。 

6. 建議：迴廊或排樓如何規範?檢核表中露台、陽台和屋

頂花園檢核項目是否區隔? 

7. 嘉屋亮點雨設計手法用連線方式對應，每項亮點應可

對應更多設計手法。 

8. 透天低樓層屋頂植栽喬木考慮防墜。 

9. 立意良善，如有以下系統支持，則可更發揮效果： 

(1) 財稅系統：營建成本之提高所增加之稅賦適度還

稅於購戶。 

(2) 道路建設系統：利用無遮人行道改設有遮人行道，

統一都市美學及友善通廊之延續性。 

(3) 都市設計系統：鼓勵退縮前院所留出之人行道增

設深雨遮。 

(4) 善用現有之系統：強化現有騎樓之通暢順平，即

為優質之遮陽系統。 

(二) 決議事項: 

本案洽悉，委員所提意見請規劃單位納入後續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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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4時 0分) 


